
(七、八職等) 
ㄧ、填充題 40 分(共 20 格，每格 2 分，計 40 分) 
1. 債的發生原因，共有   (1) 、  (2)  、  (3)  、  (4)   四種 
2. 法人之最高意思決定機關是   (5)   ，代表及執行機關是   (6)    。 
3. 消滅時效中斷之事由有四：(1)      (7)      ，(2)      (8)      ，(3)

起訴， (4)與起訴有同一效力之事項。 
4. 我國民法所定損害賠償之方法，是以      (9)      為原則，以     (10)     

為例外。 
5. 雙務契約之當事人，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履行，稱為

(11)   抗辯。 
6. 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有三：(1)所有物返還請求權，(2)      (12)      ，(3) 

(13)    。 
7. 受僱人因執行職務，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由僱用人與行為人負什麼責

任？(14)        

8. 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但不得以其 

甲、無效對抗  (15)  。 
9. 損害之      (16)      或      (17)      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

輕賠償金額或免除之。 
10. 保證債務，除契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   (18)   、  (19)   、  (20)  

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 
 
二、請回答以下問題並申論之：(共 10 題，每題 6 分，計 60 分) 
 
1. 民法所規定的消滅時效，其法律效果為何？ 
2. 民法規定債之消滅原因有哪幾種？ 
3. 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為何？ 
4. 民法規定行為能力之狀態有幾？ 
5. 民法上的過失分有三個層級，請說明之。 
6. 依民法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如何賠償？ 
7. 民法規定的損害賠償與行政法上的補償，有何區別？ 
8. 侵害他人的隱私權，受侵害人可以請求何種項目的損害賠償？ 
9. 民法所規定的法定繼承人，除配偶外，其順位如何？ 
10. 何謂「姻親」？ 



ㄧ、填充題(共 20 格，每格 2 分，計 40 分) 
1. (1)契約(2)侵權行為(3)不當得利(4)無因管理 
2. (5)社員總會(會員代表大會) (6)董事(理事) 
3. (7)請求(8)承認 
4. (9)回復原狀(10)金錢賠償 
5. (11)同時履行 
6. (12)妨害除去(排除)請求權  (13)妨害防止(預防)請求權 
7. (14) 連帶賠償責任 
8. (15)善意第三人 
9. (16)發生 (17)擴大 
10. (18)利息(19)違約金(20)損害賠償 
 
二、簡答題答案（每題 6 分，共 60 分） 

問題 解答 
1. 民法所規定的消滅時

效，其法律效果為何？ 
民法系採抗辯權發生主義，民法第 144 條規定：「時

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請求權已經時效消

滅，債務人仍為履行之給付者，不得以不知時效為

理由，請求返還；其以契約承認該債務或提出擔保

者亦同。」 
2. 民法規定債之消滅原

因有哪幾種？ 
清償、提存、抵銷、免除、混同等五種。 

3. 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

範圍為何？ 
 

原債權、利息、延遲利息、實行抵押權之費用，但

契約訂有訂定者不在此限 

4.民法規定行為能力之狀

態有幾？ 
 

有無行為能力、限制行為能力、完全行為能力三種。

5. 民法上的過失分有三

個層級，請說明之。 
重大過失、具體輕過失、抽象輕過失。 

6. 依民法規定，負損害賠

償責任應如何賠償？ 
依民法第 216 條規定：「損害賠償，除法律另有規

定或契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 

及所失利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

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利益，視為所失

利益。」故損害賠償應賠償二個項目： 
1. 所受損害 

2. 所失利益 

3. 契約約定的項目 
7. 民法規定的損害賠償 有兩個主要不同： 



與行政法上的補償，有何

區別？ 
 

1.原因不同：損害賠償係針對不法侵害所要求回復

原狀，但補償係針對合法侵害的填補措施。 
2. 填補範圍不同：損害賠償應十足填補損害，包括. 
所受損害、所失利益、契約約定的項目。但損失補

償限於所受損害部分。 
8. 侵害他人的健康權，受

侵害人可以請求何種項

的損害賠償？ 

答：依民法第 195 條規定：「不法侵害他人之身體、

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被害人雖

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其名

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復名譽之適當處分。」故

受侵害人可請求： 
1. 財產上損害賠償。 
2. 非財產上的慰撫金。 
3. 回復名譽的事當處分。 

9.民法所規定的法定繼承

人，除配偶外，其順位如

何？ 

依民法第一千ㄧ百三十八條規定，遺產繼承人除配

偶外，其順序(1)直系血親卑親屬 (2)父母 (3)兄弟姐

妹 (4)祖父母。 
10. 何謂「姻親」？ 民法第 969 條規定：「稱姻親者，謂血親之配偶、配

偶之血親及配偶之血親之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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